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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2026年1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1

月9日以书面、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候选人。 经全体董事

推举，会议由沈建华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沈建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董事沈建华先生为代表公

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担任法定代表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起至第

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华新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情

况如下：

1、战略与可持续发展（ESG）委员会成员三人：沈建华先生、华新忠先生、

张焕祥先生，召集人由沈建华先生担任；

2、提名委员会成员三人：张焕祥先生、沈建华先生、沈彦秉先生，召集人由

张焕祥先生担任；

3、审计委员会成员三人：屠建伦先生、沈建华先生、沈彦秉先生，召集人由

屠建伦先生担任；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三人：沈彦秉先生、沈建华先生、屠建伦先生，召

集人由沈彦秉先生担任。

专门委员会的任期均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至公司董事

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华新忠先生为公司总

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至公司董事

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刘培意先生为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同意聘任沈剑波先生、王玲华女士、陈星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

期均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 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

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王玲华女士为公司财

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 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至公司董事

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郁晓璐女士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将郁晓璐女士的董事会

秘书任职资格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至公司董事

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朱一帆女士为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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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即将

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2026年1月1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张林锋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张林锋先生将与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8名董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附件：

张林锋：男，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工程师。 2012年入职浙江新

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设备科科员、车间工艺员、值班长、车间主任、品管科

长，现任本公司质量副总监、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张林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0,000股（含股权激励限制性股

票32,0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36

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

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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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5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6年1月16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回购注销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84,000股，回购价格为3.5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新澳股份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

回购注销实施完毕后，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减少84,000股，公司注册资本

将由730,241,443元减少至730,157,443元，总股本由730,241,443股减少至

730,157,443股。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

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

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

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

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

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包括：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

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

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传真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地址：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观庄桥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办公室

2、申报时间：2026年1月17日起45天内（工作日9:00-16:30）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573-88455801

5、传真号码：0573-88455838

6、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

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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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观庄桥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

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3,747,5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811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沈建华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独立董事冯震远先生、屠建伦先生、俞

毅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郁晓璐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华新忠、刘培意、沈剑波、王

玲华、陈星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208,373 99.6852 82,500 0.3137 262 0.0011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3,659,372 99.9757 82,500 0.0226 5,722 0.001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 否 当

选

3.01 选举沈建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52,572,175 96.9276 是

3.02 选举华新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52,740,674 96.9740 是

3.03 选举刘培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52,568,632 96.9267 是

3.04 选举王玲华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52,568,178 96.9266 是

3.05 选举王雨婷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52,568,237 96.9266 是

4、《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 否 当

选

4.01

选举张焕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352,670,767 96.9548 是

4.02

选举屠建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352,569,016 96.9268 是

4.03

选举沈彦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352,568,426 96.926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26,208,373 99.6852 82,500 0.3137 262 0.0011

2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8,822,577 99.6948 82,500 0.2853 5,722 0.0199

3.01

选举沈建华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17,735,380 61.3451

3.02

选举华新忠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17,903,879 61.9279

3.03

选举刘培意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17,731,837 61.3329

3.04

选举王玲华女士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17,731,383 61.3313

3.05

选举王雨婷女士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17,731,442 61.3315

4.01

选举张焕祥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7,833,972 61.6861

4.02

选举屠建伦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7,732,221 61.3342

4.03

选举沈彦秉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7,731,631 61.332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2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

意。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涉及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

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及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

律师：刘浏、郑宇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

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889� � � �证券简称：新澳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5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1月16日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

上述人员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副董事长、各

专门委员会成员，并完成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聘任。 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沈建华先生

2、副董事长：华新忠先生

3、董事会成员：沈建华先生、华新忠先生、刘培意先生、王玲华女士、王雨婷

女士、张林锋先生（职工代表董事）、张焕祥先生（独立董事）、屠建伦先生（独

立董事）、沈彦秉先生（独立董事）

4、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法定代表人：沈建华先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自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

任，任期三年。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董事简要情况具体详见附件。

二、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战

略与可持续发展（ESG）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第七届第一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成员 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 屠建伦、沈建华、沈彦秉 屠建伦

提名委员会 张焕祥、沈建华、沈彦秉 张焕祥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沈彦秉、沈建华、屠建伦 沈彦秉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ESG）委员会 沈建华、华新忠、张焕祥 沈建华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中独立董事过半数

并担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屠建伦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成

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

三、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一）总经理：华新忠先生

（二）副总经理：刘培意先生（常务副总经理）、沈剑波先生、王玲华女士、

陈星女士

（三）财务总监：王玲华女士

（四）董事会秘书：郁晓璐女士

（五）证券事务代表：朱一帆女士

上述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高级管理人员简要情况详见

附件。

四、联系方式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 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观庄桥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部

邮政编码：314511

联系邮箱：yxl@xinaotex.com、zyf@xinaotex.com

联系电话：（0573）88455801

特此公告。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附件：

沈建华：男，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高中学历，正高级经济师。 历任桐乡市

芝村丝厂助理会计、桐乡市新华羊毛衫厂财务科长、桐乡市新华毛纺联营厂厂

长、浙江新中和羊毛有限公司董事。 1995年起担任浙江新澳纺织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07年12月起担任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浙江新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桐乡市新新典当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浙江茂森置业有限公司董事，浙江恒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建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3,872,587股，并通

过浙江新澳实业有限公司控制公司股份222,768,000股，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沈建华先生系公司董事王雨婷女士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其不存在《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

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等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存

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华新忠：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工程师。 历任

桐乡市新华毛纺联营厂生产技术科长。 1995年起担任浙江新澳纺织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2007年12月起担任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副总经理。 2009年8月起担任浙江新中和羊毛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2018年3月起担任浙江厚源纺织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董

事长兼总经理，浙江新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浙江新中和羊毛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浙江厚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浙江鸿德羊绒制品有

限公司监事、嘉兴飞迅特种纤维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新忠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329,881股（含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股份18.4万股），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

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

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

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且期限尚未届满的

情形， 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 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培意：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2004年入职浙江新澳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并工作至今。 历任公司外贸部业务员、外贸部科长、总经理助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 浙江鸿德羊绒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新澳股份（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培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89,640股（含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股份14.4万股），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

形， 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 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玲华：女，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 1997年入职浙江新澳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并工作至今。 1997年从事办公室文员工作；1998年-2006年先后

任财务部会计助理及主办会计。 2007年-2018年任公司财务科科长；2019年任

本公司财务副总监；2020年起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兼财务总监，宁夏新澳羊绒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玲华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30,000股（含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股份9.2万股），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

形， 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 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雨婷：女，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现任本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雨婷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王雨婷女士系公司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沈建华先生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其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

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且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存在重大失

信等不良记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林锋：男，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工程师。 2012年入职浙江新

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设备科科员、车间工艺员、值班长、车间主任、品管科

长，现任本公司质量副总监、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张林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0,000股（含股权激励限制性股

票32,0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36

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

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焕祥：男，1953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上

海羊毛衫二厂企业管理员，副厂长、厂长；上海春竹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迪裳伊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历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焕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

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等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存

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屠建伦：男，1964年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近五年，一直担

任浙江方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经理，桐乡市方联会计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自2010年12月至2017年1月担任新澳股份独立董事。

2013年7月起任桐乡市方联统计事务所有限公司监事,2014年4月起任嘉兴市

新纪元管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9月起任浙江圣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2017年2月起兼任嘉兴市方联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3年1月

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现兼任浙江艾能聚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屠建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

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等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存

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沈彦秉：男，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三级律师。 现任浙江

百家律师事务所律师，浙江省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理事、嘉兴市律师协会行

政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桐乡市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彦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

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等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存

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沈剑波：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高级技师，工程师。 历任桐

乡市新华毛纺联营厂技术员、车间主任，浙江新澳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技术科长、产品开发科长、总经理助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剑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88,000股（含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股份10.4万股），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

形， 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 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星：女，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学历。 国家一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师，经济师。2004年起入职本公司并工作至今。2004-2007年，于外贸科先后从

事外贸单证及业务助理，并任单证组长；2008-2009年任公司人力资源科主管；

2010-2014年任公司人力资源科科长；2015年任公司人力资源科兼企管科科

长；2016-2017年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星女士持有公司股份473,085股（含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股份8.8万股），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 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郁晓璐：女，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2012年进入公司证券部，

2014�年7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 《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 2015年1月至2023年1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22年4月起任本公

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郁晓璐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20,000股（含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股份4.8万股），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

形， 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 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朱一帆：女，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2015年12月入职浙江新澳

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并工作至今，2022年11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

资格培训。 2023年1月起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一帆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6,000股（含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股份1.6万股），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 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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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孙子强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公司独立董事孙子强先生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4,3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023%。 截至本公告披

露之日，孙子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7,2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91%。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完美世界” ）近日收到孙子强先生出具

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主体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孙子强 独立董事 177,200 0.0091%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要

2、减持股份来源：二级市场增持股份

3、减持数量和比例：孙子强先生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4,3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0.0023%，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

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数

量将相应进行调整，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变。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方式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实施。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二）拟减持股东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孙子强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公司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上述规定。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子强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8号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拟减持股份的股东不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孙子强先生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公

司股价情况等情形择机决定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孙子强先生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孙子强先生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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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公告格

式》第二十八号1.上市公司业绩预告适用情形之“（一）净利润为负值” 。

● 公司参股企业法国 HCo（HCo� France� S.A.S.）于2025年度计提减值，故公司

2025年度长期股权投资大幅减少， 导致公司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预计为“-35,600万元至-17,800万元” ，公司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为“-37,600万元至-19,800万元” 。 剔除前述因素影响

后， 公司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000万元至31,800万

元” ，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4,000万

元至29,800万元” 。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持有法国 HCo（HCo� France� S.A.S.� ）49%股权。 经法国 HCo初步减值测试，

预计于2025年度计提减值，最终减值金额将由法国HCo聘请的中介机构按规定审定，上述

事项导致公司2025年度长期股权投资大幅减少。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上述事项将导

致公司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计为 “-35,600万元至-17,800

万元” ， 公司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为

“-37,600万元至-19,800万元” 。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剔除前

述因素影响后，公司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000万元至

31,800万元” ， 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000万元至29,800万元” 。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利润总额：8,218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481万元。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982万元。

（二）每股收益：0.036元。

三、本期业绩预告的主要原因

2018年1月，公司参与设立的合资公司法国HCo,� 完成收购法国St� Hubert公司（含

其销售公司意大利Valle’ Italia）股权。 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前述企业49%股权，计入长

期股权投资。 法国St� Hubert公司具有一百多年历史，主要产品为健康黄油涂抹酱系列等，

在行业内具有重要地位。 受市场需求下滑、外部竞争加剧等不利因素影响，经法国 HCo初

步减值测试，预计于2025年度计提商誉减值，最终减值金额将由法国HCo聘请的中介机构

按规定审定， 上述事项导致公司2025年度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预计减少49,600万元至

61,600万元，导致公司2025年净利润亏损。

2025年，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63.5亿元左右，营业收入虽同比有所下滑，但剔除前述

对参股企业法国HCo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少相关影响因素后， 公司预计2025年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长374%至480%，预计2025年扣非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705%至899%，实际经营质

量大幅提升。 凯度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公司液奶在北京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同时，低

温鲜奶北京市场占有率超过50%且持续增长，亦在北京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当前，公司正处

于改革创新深入阶段，未来希望通过持续深化改革提升经营管理，实现高质量发展。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因法国 HCo减值测试尚未完成，且未经审计，最终影响金额将以第三方机构审定数为

准，可能与预告数据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